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财经事务开场发言 

2014年 3月 31日（星期一）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三十一日）在立法会财务

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财经事务的开场发言： 

 

主席： 

 

  我为大家简介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有关财经事务的开支预算及主要措

施。 

 

开支预算 

──── 

 

  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我从我的经营开支封套中，调拨了约 10 亿元给

财经事务科和其辖下部门，较去年增加 1.2亿元。 

 

来年工作重点 

────── 

 

（一） 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及加强与内地金融合作 

 

  为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我们正积极加强与海外市场人民币

业务的联系，促进香港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往来。 

 

  我们会继续透过 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及其他区域性平台，进一步加强香港和内地在金融业务的交流和合作，以达致

互惠共赢。 

 

（二） 促进市场发展 

 

  在促进市场发展方面，我想简介几个工作重点。 

 

（i） 基金及资产管理业务 

──────────── 

 

  我们正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全面的基金服务中心。我们刚就引入公司型开放



式基金架构开展公众咨询，吸引更多互惠基金和私人基金来港注册。我们将就

建议在四月的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作出简介。 

 

  我们亦正筹备相关立法工作，把离岸基金的税务豁免扩大至私募基金。 

 

  我们已成立专责小组，检讨《税务条例》对企业财资业务在利息扣税方面

的要求，预期会在一年内把具体的建议提交财政司司长。 

 

（ii） 债券市场 

──────── 

 

  我们计划再发行一次不多于 100 亿的三年期港元通胀挂债券。另外，立

法会刚在上星期制定了《2014 年借款（修订）条例》，我们会按市场情况及要

求，考虑在政府债券计划发行伊斯兰债券。 

 

（iii） 专属自保保险公司 

───────────── 

 

  向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提供税务宽减的条例草案已于三月十九日三读通过。

我们会加强推广，吸引更多企业来港成立专属自保公司。 

 

（iv） 落实新《公司条例》 

───────────── 

 

  新《公司条例》刚于三月三日起生效。我们会留意新条例的实施情况，并

继续各项宣传工作，以增加公众对新条例的认知。 

 

（v） 优化公司破产法例 

──────────── 

 

  我们已展开优化公司破产法例的工作，以期更有效地管理清盘程序和加强

对债权人的保障。 

 

（vi） 全面宽免交易所买卖基金（ETF）交易印花税 

──────────────────────── 

 

  ETF 近年发展迅速，面对区内激烈竞争，我们必须巩固优势。我们建议全

面宽免 ETF交易印花税，降低任何港股成分的 ETF 交易成本。我们计划在下个



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 

 

（三） 保障投资者 

 

  第三个工作重点是加强保障投资者，我想特别提几个主要工作范畴。 

 

（i） 优化强积金制度 

─────────── 

 

  在强积金制度方面，我们和积金局正积极跟进不同措施，促使强积金收费

有较大下调幅度及完善制度。未来的重点工作包括将在今年稍后就以核心基金

作为每个强积金计划预设基金的建议，咨询公众。 

 

（ii） 设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 

────────────── 

 

  我们会在第二季将有关成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的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

议，以冀在二零一五年内通过有关法例。 

 

（iii） 无纸证券市场 

─────────── 

 

  就引进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

案，提供利便引进此制度的监管架构大纲。 

 

（iv） 监管储值电子支付工具与零售支付系统 

───────────────────── 

 

  我们会争取在下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条例

草案》，以监管储值电子支付工具与零售支付系统。我们亦会在四月的财经事

务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简介有关建议。 

 

（v） 人才培训 

──────── 

 

  回应业界诉求，我们将先聚焦研究保险及资产／财富管理这两项业务的人

才培训，并会在过程中与业界紧密沟通。我们目标是在一年内完成研究并向财

政司司长提交建议。同时，证监会已于其二零一四至一五年的预算中，预拨



2,000万元资助证券业中介人培训，尤其是中小型商号。 

 

（四） 国际监管要求 

 

  在落实国际监管要求方面，来年我们有三个工作重点。 

 

（i） 巴塞尔协定三 

────────── 

 

  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方面，今年我们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巴塞尔协定三》

下流动性标准及缓冲资本要求的附属法例。 

 

（ii） 为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跨界别处置机制 

───────────────────── 

 

  为建立一套有效的处置机制，处理具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倒闭的情

况，以确保具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服务以及结算及交收系统得以延续，政府联同

金融监管机构，已于本年一月展开为期三个月的第一阶段公众咨询。我们计划

于本年稍后时间，就具体细节进行第二阶段公众咨询。 

 

（iii） 检讨核数师监管制度 

────────────── 

 

  因应国际间核数师监管工作须由独立于审计业的机构监察的趋势，我们正

与财务汇报局及香港会计师公会商讨，计划在年中提出改革方案咨询公众，探

讨如何使香港的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制度更为独立。 

 

  总结而言，我们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发展及国际间市场监管的发展趋势，

联同监管机构及透过业界合作，贯彻落实上述的工作计划。主席，我和我的同

事乐意解答各位议员的提问。 

 

 

完 


